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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0/2021_2022__E8_AF_81_

E5_88_B8_E5_85_AC_E5_c80_320434.htm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34号) 《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已

经2006年7月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185次主席办公会

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11月1日起施行。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尚福林二○○六年七月二十日证券公司

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建立以净资本

为核心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加强证券公司风险监管，督促

证券公司加强内部控制、防范风险，根据《证券法》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本

办法的规定计算净资本和风险准备，编制净资本计算表和风

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 第三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可以根据市场发展情况和审慎监管原则

，对净资本计算规则、风险控制指标及其标准、风险准备的

计算比例、各项业务规模的计算口径进行调整；调整之前，

应当公开征求行业意见，并为调整事项的实施作出过渡性安

排。 对于本办法未规定风险调整比例或者风险准备计算比例

的新产品、新业务，证券公司在投资该产品或者开展该业务

前，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向中国证监会、公司注册地的中国证

监会派出机构（以下简称派出机构）报告或者报批。中国证

监会根据证券公司新产品、新业务的特点和风险状况，在征

求行业意见基础上确定相应的风险调整比例和风险准备计算

比例。 第四条 中国证监会可以按照分类监管原则，根据证券

公司的治理结构、内控水平和风险控制情况，对不同类别公



司的风险控制指标标准和某项业务的风险准备计算比例进行

适当调整。 第五条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应当对证券公司

净资本等各项风险控制指标数据的生成过程及计算结果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检查。 中国证监

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以根据监管需要，要求证券公司聘请具有

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月度净资本计算表和

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进行审计。 第六条 证券公司应当根据

自身资产负债状况和业务发展情况，建立动态的风险控制指

标监控和补足机制，确保净资本等各项风险控制指标在任一

时点都符合规定标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